       國立岡山高中學生獎懲建議表 104.5.6行政會議修訂
簽辦獎懲流程：
1.請至教官室拿取本獎懲建議表。
2.簽辦師長填寫獎懲相關內容後，請於擬辦處註明依據規定條款並簽章。
3.各處室簽獎懲請先敬會完導師後交生輔組；師長個人簽獎懲，專任教師簽完請送教務處，導師簽完請送生輔組，之後會逐級呈核。
4.各簽會人員若於意見欄加註意見或建議時，請記得簽章。
	班級
	座號
	姓名
	獎懲事由
	發生

日期
	獎懲內容
	敬會導師
(學生懲處請
導師知會家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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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擬辦：依學生獎懲規定第       條      款辦理。   簽辦師長簽章：

	其他意見或建議：

附記：

學生小過以上懲處需會輔導室知悉，大功、大過以上獎懲由生輔組簽呈校長後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評議之。

	輔導教官
	
	生輔組長
	
	主任教官
	

	
	
	輔導室

(小過以上)
	
	學務主任
	


          師長簽章：








